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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科大学临床教师教学准入资格

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临床教学师资队伍建设，规

范临床教师教学准入管理，提升临床学院教学质量，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临床学院入职三年以内或三年以

上但尚未参与临床教学的医师。

第三条 临床教学包括临床实践教学和临床理论教学。

临床实践教学是指临床教师通过教学与评价，指导本科生临

床见习、实习以及临床技能操作课程等教学活动。临床理论

教学是指临床教师组织开展临床医学课程的理论教学活动。

第四条 符合基本要求的医师通过参加培训和学习，示

教和试讲合格，方可获得临床教学资格，开展教学活动。

第二章 临床教学准入条件及资格认定

第五条 临床教师教学准入条件包括基本要求、岗前培

训和试讲考核。

（一）基本要求

1.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卫生工作方针，热爱医学教育事

业，热心教学工作，医德、师德高尚，关注学生思想道德和



职业精神培养。

2.各临床学院正式员工，专业技术职称中级及以上。

3.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语言表达准确，讲述观点时主

题明晰，逻辑性强。

4.具有较好的临床医学基础理论、临床病历书写、临床

技能操作等方面的能力。

（二）岗前培训

满足基本要求的新教师需要参加岗前培训，岗前培训合

格方可参加临床实践教学。

1.岗前培训包括教学培训、技能培训与示教考核两部分。

2.教学培训由教务处组织实施并颁发合格证书，每年组

织一次。培训内容包括医学教育理念、教学相关规章制度、

理论教学基本技能等。

3.技能培训及示教考核由各临床学院负责组织实施，培

训内容应包括临床实践教学活动规范，实践教学考核与评价

以及临床技能操作规范等内容。示教考核应包括临床教学查

房、病例讨论、小讲课以及临床基本技能操作等规范内容。

同时，注重医学人文素养和课程思政的融入。

（三）新教师试讲

新教师试讲合格方可参加临床理论教学。

1.新教师试讲由各临床学院负责组织实施，并将试讲合

格教师名单交至教务处备案。

2.参加新教师试讲的基本条件包括

（1）岗前培训合格。



（2）参加临床实践教学时间至少一年。

（3）完成系统听课并审核合格。

系统听课是指新教师参加相关临床课程教学的听课学

习与教研活动，了解课程系统性和规范的教研活动。

第三章 附则

第六条 各临床学院教师教学准入工作参照此实施办法

执行。

第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天津医科大

学教务处负责解释及修订。

天津医科大学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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